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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欺诈性抚养案件的数量不断上升，但是我国新颁布的《民法典》并没有相关的明确规定，致使

欺诈性抚养的期间界定、请求权主体的范围以及欺诈性抚养侵害的权利等方面都存在较大争议，在司法

实践中产生了“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为了保护被欺诈人财产权利以及人格利益，应当将欺诈性抚养的

期间扩展到稳定的非婚同居期间，并明确在特定情形下，被欺诈方的近亲属亦有权成为欺诈性抚养的请

求权主体。同时，欺诈性抚养系侵权行为，被欺诈人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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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 of cases of fraudulent custody has been continuously increasing, but 
the newly promulgated Civil Code of China does not have clear provisions, resulting in significant 
disputes over the definition of the period of fraudulent custody, the scope of the subject of the 
right to request, and the rights infringed upon by fraudulent custody. This has led to the pheno-
menon of “different judgments for the same case” in judicial practice.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property rights and personal interests of the fraudster, the period of fraudulent custody shoul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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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ded to a stable period of non marital cohabitation, and it should be clarified that in specific 
circumstances, close relatives of the fraudster also have the right to become the subject of fraudu-
lent custody requests. Meanwhile, in cases of fraudulent custody infringement, the victim has the 
right to demand compensation for mental da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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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典型案例 

近年来，欺诈性抚养案件逐渐成为我国婚姻家庭领域里的热点话题，最高人民法院于 1992 年下发的

《关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男方受欺骗抚养非亲生子女离婚后可否向女方追索抚育费的复函》只支持离婚

后的抚养费返还，不支持同居期间乃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抚养费返还。同时该文件对欺诈性抚养的请

求权主体、欺诈性抚养的性质等内容均未予以说明，不能适应司法审判的需求。因此，本文挑选出 3 个

具有代表意义的案例进行分析，并对以上问题做出回应，以期能够解决欺诈性抚养的认定及救济问题。 

1.1. 基本案情 

1.1.1. 江凯与姜芳蓉同居关系纠纷案 
2016 年 12 月，江凯与姜芳蓉确定恋爱关系，由于两人均未达到法定婚龄，所以并未办理结婚登记。

后姜芳蓉生育一女江某，并在孩子八个月左右时，外出务工，江某由江凯母亲照顾。2019 年江凯得知自

己并非江某的生父，于是向法院起诉姜芳蓉。1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江凯及其家庭成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抚养江某，并为此付出了大量的精力、财力，作为监护人的姜芳蓉应当向江凯返还其为此支付的相关费

用，以弥补其财产损失。 

1.1.2. 刘某甲与鲍某离婚后损害责任纠纷案 
刘某甲与鲍某于 2005 年 11 月 22 日登记结婚，鲍某在婚前与他人育有一子刘某戊。婚后鲍某于 2012

年生育一女刘某丁。2019 年 7 月 11 日夫妻因情感不合办理了离婚登记。后刘某甲发现刘某丁并非自己

的亲生女儿，于是将自己的前妻告上法庭。2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鲍某隐瞒真相使刘某甲误以为自己和刘

某丁之间存在亲子关系而进行抚养的行为构成欺诈性抚养，属于侵权行为。该行为不仅侵害了原告的人

格权，还给原告造成了精神损失。同时，法院指出“由于我国对精神损害赔偿没有统一标准，且鲍某的

行为并非以获益为目的”，因此将精神损害赔偿定为 40,000 元。 

1.1.3. 程某 1 与邓某不当得利纠纷案 
2017 年程某 1 与邓某经人介绍认识后，于 2018 年 7 月 9 日登记结婚。2019 年 1 月 25 日，邓某生下

一女程某 2。后二人因情感破裂，于 2020 年 8 月离婚并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程某 2 由母亲抚养。程某 1
从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7 月，每月给邓某 5000 元作为抚养费。2020 年 9 月程某 1 进行亲子鉴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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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并非程某 2 的亲生父亲。3判决指出：因为程某 2 与程某 1 没有血缘关系，所以原告程某 1 支出的费

用没有合法依据，被告邓某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得利返还。同时被告的行为构成欺诈性抚养，属于侵权行为。

由于被告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精神损害，结合二人共同生活的事实将精神损害赔偿酌定为 10,000 元。 

1.2. 争议焦点 

首先，虽然上述案件的法官做出了对原告有利的判决，但是关于欺诈性抚养的请求权基础存在分歧。

有的法官认为欺诈性抚养是侵权行为，并基于此要求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的抚养费，例如刘某甲与鲍某离

婚后损害责任纠纷案。4 也有法官认为被告取得的抚养费属于不当得利，例如程某 1 与邓某不当得利纠纷

案。5 由于不当得利返还责任与侵权行为责任是相互排斥的，适用不同的责任会直接影响到行为人的责任

范围[1]。 
其次，关于欺诈性抚养的主体也存在争议。杨立新教授认为欺诈性抚养的请求权主体只包括男方而

不包括女方[2]。而学者沈旭红指出应当将请求权主体扩展至男女双方或者一方的父母和子女[3]。例如，

在江凯与姜芳蓉同居关系纠纷案中，6 法官就间接承认了江凯之母享有请求权。适用不同学者的观点，得

出的请求权主体会有所差异，进而可能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最后，关于抚养费的返还以及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计算问题，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导致部分

法院在确定上述费用时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此外，在现实生活中，当受欺诈人想要证明该子女是非婚生

子女，而欺诈人既无正当理由又拒绝做亲子鉴定时，受欺诈方将在欺诈性抚养纠纷的证明环节遇到巨大

困难，导致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 

2. 既有学说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婚姻观念的变化，原有的欺诈性抚养的期间范围过窄，不利于保护被欺诈人的权利。同时，

关于欺诈性抚养的请求权主体的界定学术界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此外，关于欺诈性抚养的性质、侵害的

权利以及举证责任如何分配均存在较大争议。 

2.1. 期间界定范围窄 

目前，我国并没有法律明确界定欺诈性抚养的概念。杨立新教授认为，欺诈性抚养是指在婚姻存续

期间甚至离婚后，妻子知道在婚姻存续期间所生子女为非婚生子女，仍采取欺诈手段称其为婚生子女，

使丈夫承担抚养子女的责任和义务[2]。虽然杨立新教授的观点准确概括了欺诈性抚养的核心特征，但其

对欺诈性抚养的界定范围较窄，无法及时回应社会婚姻观念发生的变化。因为随着婚前同居行为增加，

如果仅将欺诈性抚养的期间界定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婚前同居期间以及婚前性行为中的欺诈性抚

养将不能被认定，不利于被欺诈的“抚养人”权利的保护。 

2.2. 主体的界定有争议 

关于欺诈性抚养请求权主体的问题，杨立新教授指出受欺诈的男方有权要求非婚生子女的生父以及

生母返还抚养费[2]。而学者沈旭红则主张在欺诈性抚养案件中，受欺诈人并不一定是婚姻关系中的男性，

也有可能是其近亲属[3]。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无性生殖技术发达。郑玉蒜、李少莹等学者主张将欺诈

性抚养关系中请求权人的范围扩张至男女双方[4]。这就导致欺诈性抚养的请求权主体争议极大。 

 

 

3参见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20)黔 0302 民初 13440 号民事判决书。 
4参见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2019)吉 0802 民初 4862 号民事判决书。 
5参见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20)黔 0302 民初 13440 号民事判决书。 
6参见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2019)川 0180 民初 2365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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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侵害的权利内容存在争议 

2.3.1. 财产权利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疫情席卷全球，社会竞争更加激烈，将孩子抚养成人需要更高的花费。因此，

在欺诈性抚养案件中，若男方请求女方返还其为非婚生子女所支付的抚养费，法院一般不会驳回男方的

诉讼请求。但是关于抚养费的返还请求权基础学术界和实务界均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例如在刘某甲与鲍

某离婚后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中，7 法官认为鲍某的行为不仅对无抚养义务人的人格权造成了侵害，还使得

无抚养义务人的经济利益受损，属于侵权行为。而在程某 1 与邓某不当得利纠纷案中，8 法院认为邓某的

行为属于不当得利，应当返还。在欺诈性抚养案件中，欺诈人的行为往往会给被欺诈人带来精神损害，

而不当得利利益的返还仅限于金钱。这使得被欺诈人的精神损害难以得到补偿。 

2.3.2. 名誉权 
在欺诈性抚养案件中，受欺诈人将非婚生子女当做婚生子女来对待，有时会被人们称为“戴绿帽子”，

此时受欺诈人会感到丢脸。因此，在实际的司法审判中，有法官认为：欺诈性抚养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

如何若漾诉郝芳侵权责任纠纷案。9 虽然将欺诈性抚养界定为侵犯名誉权的行为，可以更好地保护男方的

权利，但是事实上这种认定并不符合我国《民法典》第 1024 条对名誉权的规定。因为在欺诈性抚养案件

中，欺诈方隐瞒非婚生子女真实身份的行为极具隐蔽性，且该行为不属于用侮辱诽谤等方式降低被欺诈

人的社会评价。因此，受欺诈人的名誉并不必然受损[5]。 

2.4. 举证责任和赔偿标准不合理 

由于自认不适用身份关系，受欺诈方在欺诈性抚养纠纷的举证证明环节就存在巨大困难，因为欺骗

人往往会拒绝受欺骗人与该非婚生子女做亲子鉴定。而民事案件的审判主要依据的就是证据事实，因此

败诉风险的归属取决于证据的举证责任归属，这就导致受欺诈人的举证责任较重，从而导致举证责任不

合理。此外，在司法审判过程中，由于我国法律没有对欺诈性抚养案件的赔偿范围做出明确规定，且大

部分情况下被欺诈方无法提供明确且完整的证明。因此，法院只能估算抚养费返还数额[6]。由于法官的

自由裁量权较大，不同的法官对于同一类案件的赔偿标准有自己的见解。最终不利于受欺诈方利益的保

护，并且破坏司法公正。 

3. 欺诈性抚养关系的认定及救济措施 

为了解决欺诈性抚养期间范围过窄、请求权主体不明确以及欺诈性抚养的性质界定问题，应当在扩

大欺诈性抚养的期间范围以及请求权主体的范围的同时，明确欺诈性抚养的行为性质。同时通过进一步

完善举证责任，细化抚养费以及精神损害赔偿标准实现对被欺诈人财产利益以及人格利益的保护。 

3.1. 扩展欺诈性抚养的期间 

如果欺诈性抚养的期间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开始计算，那么欺诈人在怀孕期间与被欺诈人同居后发

生性行为，并使被欺诈人相信该子女为其亲生子女而与之结婚，并抚养该非婚生子女的行为，虽然能够

界定为欺诈性抚养，但是其欺诈性抚养的期间只能从结婚后开始计算。在这种情形下，被欺诈方在同居

期间所支付的财产就得不到弥补。因此，欺诈性抚养应定义为“在稳定的同居关系期内或婚姻存续期间

 

 

7参见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2019)吉 0802 民初 4862 号民事判决书。 
8参见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20)黔 0302 民初 13440 号民事判决书。 
9湖南省津市市人民法院(2014)津民一初字第 364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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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离婚后，一方知道或应该知道他人对该子女并没有法定的抚养义务，而采取欺诈的方式使其履行抚

养义务的行为”比较合适。 

3.2. 适当扩大主体的范围 

虽然扩大欺诈性抚养请求权的主体范围是合理的，但应严格限制。如果对请求权主体范围不进行必

要的限制，根据《民法典》第 28 条的规定，将导致被监护人住所所在地的村委会、居委会也有可能成为

索赔权的主体。此时，它将导致请求权主体的范围无限扩大。因此，应当对抚养费返还请求权人加以以

下限：受欺诈者的范围应当在民法规定的配偶、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成年兄姐的范围内，且只有在男

方死亡或者无力抚养时，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成年兄姐才可能成为欺诈性抚养的抚养费返还请求权人。

此外，欺诈性抚养的请求权主体仍有包括女性的可能性。因为如果仅将欺诈性抚养的主体界定为女性，

那么男方偷换婴儿导致女方误以为是亲生子女而抚养的行为将没有办法界定。因此，男性同样具备成为

欺诈人的可能性。 

3.3. 侵害权利的认定 

在欺诈性抚养案件中，欺诈人以不作为的方式隐瞒被欺诈人与非婚生子女没有血缘关系的行为属于

侵权行为。孙维飞学者指出这种侵权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不是指尊严或名誉受损，而是指因和非亲生

子女共同生活等所建立的情感纽带遭遇打击[7]。而吴国平学者认为欺诈性抚养侵害了受欺诈人的一般人

格权[8]。虽然我国目前没有对一般人格权做出明确的规定，但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受欺诈方的人格利益，

惩罚与教育欺诈人，维护社会和谐，可以考虑将欺诈性抚养侵犯的人格利益视为《民法典》第 990 条第

2 款规定的“基于人格尊严而产生的其他人格利益”。因此，侵权人不仅应当赔偿被欺诈人的财产损失，

还应当支付精神损害赔偿[9]。 

3.4. 举证责任和赔偿标准的完善 

3.4.1. 举证责任的完善 
欺诈性抚养往往涉及婚外情，由于婚外情具有隐蔽性，因此，当事人在取证的时候会采用偷拍、秘

密跟踪等方式。通过这些方式获取的证据在审判中将有可能被认定为瑕疵证据，从而不被法官采纳，使

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于欺诈性抚养案件，如果原告否认亲子关系而被告对此不做答

复或者没有异议的，可以适用自认规则。同时，此程序的应用需要满足必要的条件，即“有关身份关系

的案件，可以使用自认规则，但可能损害第三方利益或不利于稳定社会秩序的情况除外”，以减少该规

定对第三人权利的影响，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3.4.2. 明确赔偿标准 
我国对于欺诈性抚养抚养费的返还并没有明确的标准。本文认为，在确定抚养费的具体数额时，应

当根据案情区别对待。首先，如果男女双方能够就抚养费以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部分或者全部问题达成一

致意见，那么法官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其次，如果双方不能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且

原告有证据证明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或者在稳定的同居关系存续期间抚养非婚生子女花费的合理费用

的具体数额，其有权要求被告返还该数额的一半。如果被告返还一半的费用确有困难的，可以分期返还

或与原告协议后适当减少。最后，如果原告没有证据或者证据存在瑕疵，难以证明抚养费的具体数额。

法院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

7 条的规定，用欺诈人的固定月收入的 30%乘以被欺诈人抚养该非婚生子女的月数确定抚养费的数额。

如果欺诈人没有固定收入的，法院可以按照本年度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30%为基数计算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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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费数额。此外，法院应当综合考量当地的经济水平、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以及被欺诈人受骗年限来确定

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 

4. 结语 

随着时代的进步，欺诈性抚养概念可以重新界定为：在稳定的同居关系期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乃

至离婚后，一方明知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对该子女并没有法定的抚养义务，而采取欺诈的方式使其履行抚

养义务的行为。关于欺诈性抚养行为的性质应当界定为侵权行为。同时，被欺诈人不仅可以要求欺诈人

返还抚养费，还可以要求欺诈人赔偿精神损失。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进一步

完善抚养费以及精神损害赔偿的计算标准，以便能够更好地指导法官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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